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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书 

序号 类别 建议 

1 名称 关于广东药科大学赤岗校区及宝岗校区、大学城校区勘察物探服务项目 

2 预算金额 ¥82000.00 元 

2 
项目业主情

况 

名称：广东药科大学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 280 号 

联系电话：020-39352167 

联系人：符老师 

3 
中介服务名

称 
勘察服务 

4 

对中介服务

机构的资质

要求 

1.资质：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合法营业执照，办理了工商、税务有效登记手续。 

（2）资质要求：工程勘察（岩土工程、工程测量）乙级（或以上）资质。 

（3）单位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良好，近三年没有违法违规执业行为。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 
服务内容和

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为推进项目顺利开展，拟对以下校区开展勘察工作。（1）赤岗校区：对 1 栋和 2 栋学生

宿舍周边布设钻孔勘察地质资料，并完成周边物探工作；（2）宝岗校区：对 5#楼周边区域进行地下管线物

探，面积约 2200 平方米；（3）大学城校区：生活区篮球场周边场地进行物探，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 

（二）服务内容和要求：项目建设范围所涉及建设内容的全部勘察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工程勘察、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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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 

乙方不得拒绝行为完成全部工程而须执行的不可或缺的附带工作，甲方保留调整发包范围的权利，以甲方书

面委托为主，乙方不得提出异议。 

6 
合同履行地

点和方式 

地点：广州市海珠区。 

 

7 

公开选取方

式和计价标

准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采用综合评分法评选，总得分最高者为成交供应商。 

根据投标文件中的三个方面评分：1.技术部分、2.商务部分、3.价格部分，根据综合评分，名次排序，按综

合评分择优的原则推荐第一第二名 2家供应商供业主选择，业主有权根据自身情况选定其中一家作为成交供

应商，投标单位不得有异议。 

评分项目 方案评分 商务评分 价格评分 

权重 50 分 30 分 20 分 

（1）.技术部分（50 分） 

评分项 分值 标准说明 

勘察物探服

务方案 

50 分 提供针对本项目的勘察物探服务方案，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项目理解、勘察布孔方案、物探技术路线（地下管线探测及场

地物探）、重点难点分析及应对措施、质量保障措施、进度计

划、安全文明施工措施、项目人员配备及分工等。 

 

1. 方案内容全面、针对性强，技术路线先进，重点难点把握准

确，措施具体可行，人员配置合理，能够有效保障勘察物探成

果质量与进度要求，得 41-50 分； 

2. 方案内容较完整，针对性较强，技术路线较合理，措施较为

可行，人员配置基本合理，能满足项目基本需求，得 31-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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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案内容基本完整，针对性一般，技术路线基本可行，措施

可行性一般，人员配置存在不足，得 21-30 分； 

4. 方案内容简单，针对性差，技术路线模糊，措施不可行，人

员配置明显不足，得 0-20 分。 

 

（2）.商务部分（30 分） 

评分项 分值 标准说明 

同类项目业绩 30 分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承担过工程勘察（含

岩土勘察或管线探测或物探）类项目的，每提

供一项有效业绩得 6 分，最高得 30 分。 

（注：提供合同复印件，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未提供或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3）.价格部分（20 分） 

按报价低到高排序，最低报价者最高 20 分，排名每低一位减 2分，该项最低得分不少于 10 分，但报价有不

清晰者该项总得分再减 5分。 

广东药科大学赤岗校区及宝岗校区、大学城校区勘察物探服务项目 

总报价 （大写）人民币                      元整（￥           ） 

 

2.报价方式：直接报总价。 

3.计价标准：《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 年修订本）。 

4.相应报价：不得超过 8.2 万元。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完成委托工作所话费的一切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费

用，如文本费用、差旅费、税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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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服务时间 本项目服务期以合同约定为准。 

9 验收要求 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现行勘察设计规范、标准及规程。 

10 结算方式 详见合同约定。 

11 违约责任 详见合同约定。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

式 

1、针对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应将争议提交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解决争议。 

2、诉讼期间，除有争议部分的事项外，合同双方仍应继续履行合同不涉争议的其他部分条款。 

3、本合同的订立、执行和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华人民世国(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法律。 

11 
投标文件组

成 

包括投标技术方案、过往完成同类工程证明、历史项目获奖情况、项目负责人资质、拟投入技术人员资质、

企业信誉、技术部分等等，上述材料格式自拟； 

14 备注 

1.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合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使用有关“合同

范本”:如果监督管理部门未有“合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定合同。 

2.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应当与采购公告、采购结果的内容一致。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合同标的、数量、质

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 

3.合同的变更、终止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4.请已报名的中介机构，将纸质版投标文件（一式两份）邮寄至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 280 号行

政北楼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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